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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01：為什麼要實施室內裝修管理制度？住宅是否也要納入管理？ 

答：雖然建築物興建過程得將內部裝修材料併同建築執照申請，但是絕大多數

的室內裝修行為，均是在建築物興建完成並領得使用執照後才開始施作，

而不當的室內裝修，往往影響原有建築物的防災功能，甚至妨害或破壞建

築物的主要構造【詳問 22】、防火避難設施【詳問 24】與防火區劃【詳問 23】

而肇生災害，影響建築物正常使用與公共安全甚鉅。因此，對室內裝修行

為與相關業者確有建立制度加以管理的必要。有鑒於此，政府於民國 84

年 8 月修正建築法，增訂第 77 條之 2，明定「供公眾使用建築物」【詳問 10】

及內政部指定的「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」【詳問 11】室內裝修必須申請審查

許可，而內政部並依同法條之授權，於 85 年 5 月 29 日訂頒了「建築物室

內裝修管理辦法」據以管理。 

    室內裝修的管理對象，除了一般消費

場所外，按內政部 99.3.3 台內營字第

0990801045 號令修正發布「供公眾使

用建築物範圍」， 6 層以上之集合住

宅即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。據此，本

市轄區內 6 層以上的集合住宅，其室

內裝修當依法申請審查許可。 

    另外，內政部於 96 年 2 月 26 日以台

內營字第 0960800834 號令指定「非供

公眾使用建築物」之集合住宅及辦公

廳，除建築物之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

同一權利主體所有者以外，其任一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仍應申請建築物

室內裝修審查許可： 

（一）增設廁所或浴室。 

（二）增設 2 間以上之居室造成分間牆之變更。 

 

▲ 樓層數 6 層以上的集合住宅為供公

眾使用建築物，其中任一樓層室內

裝修，均應申請審查許可。 

壹 、入 門 基 礎 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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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02：為什麼要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？ 

答：由於室內裝修攸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甚鉅，舉凡「供公眾使用建築物」或

內政部指定之「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」室內裝修，即應依法申請審查許可。

因此，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，不僅是遵行法令規定的責任義務，綜觀整

體制度推動之目的，列舉室內裝修應申請審查許可的十大理由如下： 

一、避免遭受罰鍰處分或強制拆除 

按建築法的規定，建築物室內裝修

倘未依規定申請審查許可，處建築

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室內裝修從

業者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

下罰鍰，並限期改善或補辦，必要

時，並強制拆除違規室內裝修部

分。因此，只要遵守法令申請室內

裝修審查，即可免除被主管建築機

關（臺北市政府都市發展局）查獲

而遭受處罰的風險。室內裝修雖在

室內作業，但仍難免產生施工噪

音、振動或工程廢棄物等污染，市

府一旦接獲市民檢舉即會派員現

場勘查，如有發現具體違規事證，

即可依相關法規查處，甚若發現涉

有妨害公共安全情節嚴重者將執

行強制拆除，以遏止不法。 

二、降低發生火災的機率 

綜觀國內許多大型火災案例，分析

個案釀成鉅災的原因，往往係因室

內採用大量的易燃材料裝修而增

添火災負荷，當然，類此場所的室

▲ 營業場所違規裝修並以易燃板材隔間，

遭主管建築機關強制拆除案例 

▲ 室內因大量採用易燃材料裝修而釀成鉅

災案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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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裝修過程，均未按照法定程序辦理審查許可。依照「建築物室內裝修管

理辦法」的規定，室內裝修材料及分間牆構造除須符合「建築技術規則」

規定外，涉及消防設備變更者，尚須經消防主管機關審查。因此，依法申

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的案件，均須採用檢討符合規定的「防火材料」【詳問

27】及「防焰物品」【詳問 42】設計施工，這些經政府機關檢測合格的產品，

具有不容易燃燒的特性，火災初期的微量火焰可因物品的「難燃性」而自

行熄滅，縱然發生火災也不至於產生大量有毒的濃煙，對室內人員的生命

財產能獲得高度的安全保障。 

三、避免徒費金錢及時間 

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的目的，係

在避免發生設計錯誤情事，實務上

屢見規避室內裝修審查案件，經市

民檢舉後，主管建築機關（臺北市

政府都市發展局）勘查結果，發現

除 了 違 反 法 令 規 定 的 行 政 程 序

外，常涉有「採用易燃材料裝修」、

「妨礙消防安全設備性能」、「破壞

主要構造」、「擅自變更公寓大廈共

用部分」等情事。類此情形，建管

單位勢將援引建築法查處，並勒令

裝修住戶限期改善，情節嚴重者，

尚須回復原狀、修復補強，必要時

請裝修住戶委託專業公會辦理結

構安全鑑定。對裝修住戶而言，抱

持僥倖心態規避申請審查許可，只

是徒費金錢及時間。 

四、落實專業證照制度 

由於室內裝修的設計或施工，常涉

及若干專業技術與相關法令檢討，基於公共安全考量，建築法特別規定室

▲ 火警探測器之裝設位置錯誤案例（距離

空調出風口至少應達 1.5 公尺以上） 

▲ 拆除樓地板涉及主要構造之變更，已逾

越室內裝修管理範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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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裝修應委由經內政部登記許可的「室內裝修從業者」【詳問 46】辦理，而

室內裝修業又須依法聘任合法登

記的專業技術人員【詳問 50】始能

從事設計或施工業務，從而建構完

善的專業人員管理制度。因此，倘

有涉及天花板、牆面、固定隔屏裝

修施工或分間牆變更等「室內裝修

行為」【詳問 07】，即應依法委託合

法登記的室內裝修從業者辦理。不

過，坊間報章雜誌充斥著許多標榜

著「房屋整修」、「土木裝潢」或「壁

紙油漆」的廣告，這些廣告業者往往是魚目混珠，實際上並未經內政部合

法登記，假若委託無照業者辦理室內裝修，猶如緣木求魚，不僅無法依法

申請審查許可，更有可能使裝修住戶陷於設計錯誤、違章建築、破壞構造

等騎虎難下的窘境，消費者不可不慎。  

五、避免肇生違章建築情事 

室內裝修倘依法定程序申請審查

許可，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

【詳問 15】勢必就規定事項詳予審

核，裝修住戶自然不會肇生「陽臺

外推」【詳問 57】或「違建夾層屋」

【詳問 56】等不法情事。尤其臺北

市政府為了遏止違章建築行為，民

國 84 年 1 月 1 日以後興建的「新

違建」及「施工中違建」，建管處

均採取「主動查報」、「即報即拆」

策略。以往民眾常常藉由室內裝修

之便，趁機把建築物原有外牆面打掉，讓陽臺向外推出去，室內空間隨之

變大，這種擅自擴建的行為即屬違章建築，斷不能藉由室內裝修申辦程序

▲ 委託未經登記許可的非法業者進行室

內裝修施工，肇致破壞主要構造案例 

×

▲ 「陽臺外推」已構成違建行為，斷不能

藉由室內裝修申辦程序得以合法化 

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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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以合法化。另外，凡 95 年 1 月 1 日以後新領得建造執照的建築物，不僅

禁止「陽臺外推」，而且陽臺不得加窗。消費者在購屋時，應注意自己的權

益，對於建商事前的加窗設計或事後的加窗施工，都要詳加了解法律規定，

以免遭受不必要的損失。 

六、確保施工過程之安全 

由於裝修過程常使用大量可燃、易

燃材料，且動用電氣焊接等明火，

若無妥善的施工安全計畫，極易造

成火災，尤其素質低落的非法業

者，施工人員專業知識不足，國內

即曾發生多起施工過程不慎釀災

的慘例。民國 92 年 6 月期間，本

市敦化南路某大樓第 16 樓即因裝

修過程破壞消防設備（擅自將大樓

火警警報系統剪斷並封閉自動灑

水頭），外加油漆工人抽煙不慎，

引燃溶劑釀成大火，不僅造成多位

人員死傷，屋主更因無法負擔鉅額

的賠償費用，其房屋終遭法院查

封，吾人當引此為借鏡。 

為了確保施工安全，防止施工中發

生火災，消防法令業有限制一定規

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，於增

建、改建、修建、室內裝修施工，

遇有消防設備增設或移設等作業，致該設備停用或在機能上有顯著影響，

或依建築物用途、構造，認有人命安全或火災預防考量之必要時，管理權

人即須制訂「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」，並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。凡依法申請

室內裝修審查許可案件，建管單位均會橫向通報勞動局勞動檢查處及消防

局，由權責單位督導施工業者做好各項施工中安全防護措施，以策安全。 

▲ 本市敦化南路某大樓第 16 樓曾因室內

裝修施工過程不慎釀成大火案例 

▲ 本市敦化南路某大樓第 16 樓室內裝修

施工過程擅自剪斷火警警報系統並封

閉灑水頭致災案例 

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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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裝修住戶的權益可獲得法令保障 

藉由室內裝修審查許可的程序，除了引導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委託合

法登記的室內裝修從業者設計及施工外，主管建築機關更可依據「建築法」

及「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」的規定，於施工過程隨時派員進行業務督

導，從而督促室內裝修從業者須

「按圖施工」及「限期完工」，倘

發現室內裝修從業者涉有「施工材

料與規定不符或未依圖說施工，經

通知限期修改逾期未修改」、「由非

專業技術人員從事室內裝修設計

或施工業務」或「受委託設計之圖

樣或說明書或其他書件經主管建

築機關抽查結果與相關法令規定

不符」等情事，即可檢具事證報請內政部處以「警告」或 6 個月以上 1 年

以下「停業」處分，藉以整頓業界倫理，並保障裝修住戶權益，減免消費

糾紛。 

八、俾利小型補習班、社福機構申請設立許可 

依建築法規定，建築物之用途類組變更，

應申請變更使用執照，而變更使用涉及室

內裝修行為者，其室內裝修應併同變更使

用執照辦理。另臺北市政府基於簡政便民

考量，特別訂頒「臺北市一定規模以下免

辦理變更使用執照管理辦法」，惟該辦法雖

放寬一定規模以下之場所（如 200 ㎡以下

之補習班、幼兒園…等）得免辦理變更使

用執照，但涉及室內裝修部分，仍應申請

審查許可，俟領得「室內裝修合格證明」

後，並經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後，才

會核准設立登記。 

▲ 室內裝修施工期間，主管機關得隨時派

員抽查並督導室內裝修有關業務 

▲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為申請立案

的必備文件 

建築物室內裝修合格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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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俾利定期辦理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

依建築法及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」規定，供公眾使用之

建築物，其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應定期委託內政部認可的專業檢查機構或人

員檢查簽證，並將檢查簽證結果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。至於檢查簽證

項目，因包括內部裝修材料、分間牆、防火區劃、走廊…等項目，與建築

物室內裝修關係密切，因此，「室內裝修合格證明」乃為辦理建築物公共安

全檢查申報的必備文件之一。臺北市政府為落實室內裝修管理制度，已明

定 95 年 8 月 1 日以後新領得使用執照的供公眾使用建築物，其現場如有室

內裝修【詳問 07】者，辦理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均應檢附「室內裝修合

格證明」；無證明者，現場縱經專業檢查人檢查簽證合格，仍應提列改善計

畫限期補辦手續。 

十、落實「綠建材」制度，營造健康的居住環境 

根據專家研究，室內裝修若不環保，很可能「新居」變「毒家」，室內裝潢

若採用含甲醛（HCHO )、苯或有機性揮發物（TVOC )等建材，人體長久吸

入將對個人健康造成難以彌補的

傷害，久居其間等於慢性自殺！解

決之道就是保持室內空氣流通，並

採用「綠建材」。民國 93 年 3 月，

內政部修正「建築技術規則」，將

建築設計施工編增訂「綠建築專

章」，其中第 321 條即明定建築物

之室內裝修材料應採用綠建材，且

按現行規定，綠建材使用率應達室

內裝修材料總面積 45％以上。因

此，「綠建材」制度的推動，實有

賴室內裝修審查許可程序予以實

踐，方能為國人健康與永續地球環

境把關。【詳問 33】 

▲ 綠建材是對環境無害、對人體無毒、品

質符合法規標準的建材 

環境永續 

法令要求 

性能規格 

人體健康 

品質管制 

產業哲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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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03：什麼是「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」？ 

答：臺北市政府為了強化市民辨認裝修場所是

否依法申請審查許可，自 95 年 6 月 15 日

起，凡應申請審查許可之建築物室內裝

修，施工期間應於場所出入口、大樓公布

欄或電梯出入口等明顯處張貼「室內裝修

施工許可證」，以資辨識。 

「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」之格式，可於臺

北市建築管理工程處網站查詢，該證內

容，除了載明裝修地址、施工期間及申請

人、施工廠商等資訊外，並應戳蓋都市發

展局或審查機構（臺北市建築師公會）備

查章。該證得視申請人實際需要張貼，但

至少一張，並於張貼後拍照存證，竣工後

併同竣工照片申請室內裝修合格證明。 

問 04：屋頂層如有「既存違建」欲重新裝修，應如何處理？ 

答：按現行臺北市違章建築處理規則（臺北市政府 100 年 4 月 1 日（100）府法

三字第 10030876600 號令訂定）規定，民國 83 年底以前已存在之「既存違

建」，拍照列管，列入分類分期計畫處理。但大型違建、列入市政府專案

處理或有危害公共安全者（含屋頂既存違建裝修隔出 3個以上之使用單元

或加蓋第二層以上使用者），由都市發展局訂定優先執行查報拆除計畫。

所謂「使用單元」，泛指具有獨立出入口，含有衞浴設備之起居空間，或

設有廚房、儲藏等性質之空間，或供套房、宿舍使用者。換言之，屋頂既

存違建若未違反上開規定，違建所有人得依該規則第 27 條逕為修繕，但

須按原規模無增加高度或面積之前提下，採非永久性建材﹝指除鋼筋混凝

土（RC）、鋼骨（SC，不包含小尺寸之 H 型鋼）、鋼骨鋼筋混凝土（SRC）、

加強磚造等以外之材料﹞修繕，且應於修繕前拍照存證，自負舉證責任。

▲ 室內裝修許可證應張貼於出入

口明顯處，並戳蓋都市發展局

或審查機構備查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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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05：如何挑選優良可靠的室內裝修廠商？ 

答：室內裝修是一種合作關係，屋主和裝修

廠商是合作夥伴，如果要創造雙贏，一

定要彼此取得信任，但是一般人面對的

裝修廠商大多是陌生人，要把數以萬計

的裝修費用交付不認識的人手上，實在

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，加上當事人可能

是門外漢，對裝修工程的品質好壞無從

判斷，因此，要尋找一個負責任、品質

良好的裝修廠商，除了須委託經內政部

核可登記的室內裝修從業者辦理外，關

鍵在於掌握一些選擇的訣竅，以下列舉

幾點供參： 

（一）查核室內裝修業是否向內政部依法辦

理登記（可於營建署網站「營建管理

資訊系統」欄項內查詢），並實地查看

是否真有固定的營業場所，以免錯選

靠轉包方式從中漁利的空殼公司。 

（二）搜集至少兩家裝修廠商的報價單，報

價單中所列項目名稱、材料、數量、

單價、總價等，最好請業內人士核算

一下。在簽約前釐清所需要的材質、

裝修項目、工期等，做到「心裡有數」。 

（三）最好訪察裝修公司曾經進行裝修的場

所，詢問住戶是否滿意，並觀察內部

的用料及效果，是否合乎自己的心意。 

（四）切勿貪小便宜，因為材料人工是有一

定的行情價格，特別便宜的可能會偷工減料。通常信譽好的、實力強的裝

修公司，雖然價格相對較高，但畢竟是一分錢一分貨。 

▲貨比三家不吃虧，但勿貪小便宜

$ 

▲ 實地勘查室內裝修廠商是否真

有固定的營業場所 

▲簽約前，必須確認裝修項目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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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06：委託室內裝修設計施工如果發生消費糾紛要如何處理？ 

答：以往國人對室內裝修，常依業主口頭講述或憑工匠多年自恃之經驗，即從

事相關工程，較缺乏正確的施工步驟作為規範，往往造成施工品質認知上

的差距，甚至危及建築物結構安全，以致糾紛四起。因此，要減免發生消

費糾紛情事，簽訂合約是最重要的關鍵。民眾可參考內政部 101 年 6 月公

告「建築物室內裝修—設計委託契約書範本、工程承攬契約書範本」，並作

為爾後雙方發生糾紛時排解紛爭之依據。另實務上常見發生糾紛的處理方

式，略可分為「和解」、「調解」、「仲裁」及「訴訟」等方式： 

（一）和解：指當事人約定互相讓步，終止爭執或防止爭執發生的合意行為。

發生消費糾紛時，當事人宜先把問題整理清楚，然後找裝修公司內負責

處理問題與解決糾紛的客服部門或人員協商，共同尋找解決問題的對策

或途徑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應實事求是描述問題所在，並要求合理對價的

賠償，這樣問題才容易解決。 

（二）調解：調解與和解有些類似，同樣有簡易迅速

以及維持雙方當事人間之情感和諧的特色，所

不同者為調解係由調解人就當事人間的爭議

事項，從中調停排解；而且調解可以向當地的

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聲請，也可以向法院聲請。 

（三）仲裁：是指當事人協議由具有專業知識或生活

經驗的仲裁人，來判斷當事人間之權利義務關

係，以終止紛爭，具有簡易迅速且裁判者具特殊專業背景的特色。再者，

仲裁既然是由具有專業知識的仲裁人為判斷，則對於需要特殊專業知識

始能解決紛爭之類型，適用仲裁自然較容易切中紛爭要點。 

（四）訴訟：當前述幾種方法都無法採行時，當事人最終處理糾紛的方式就是

向法院提出訴訟（俗稱打官司），經由一定司法程序，使當事人得到一個

可終結紛爭且能強制執行的判決。不過目前我國訴訟制度係採「三級三

審制」，動輒經年累月，不僅耗費時間金錢，縱獲勝訴，往往也得不償失，

若獲敗訴損失更為慘重，因此，訴訟過程中如有協商的機會，最好還是

盡力尋求和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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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07：什麼是「室內裝修」行為？黏貼壁紙或刷塗油漆需要申請嗎？ 

答：按「建築物室內裝修管理辦法」第 3 條規定，「室內裝修」係指除壁紙、

壁布、窗簾、家具、活動隔屏、地氈等之黏貼及擺設外之下列行為： 

（一）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裝修。 

（二）內部牆面裝修。 

（三）高度超過地板面以上 1.2 公尺固定之隔屏或兼作櫥櫃使用之隔屏裝修。

（四）分間牆變更。 

 

和解 室內裝修

工程糾紛 
調解 

訴訟 判決 

仲裁 賠償 

▼室內裝修工程消費糾紛的處理程序 

天天花花板板  

固固定定隔隔屏屏  分分間間牆牆  

牆牆面面裝裝修修  

室內裝修行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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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例來說，某人購得位於 10 樓的中古屋住宅，擬予整修，但不更動原有建築

物之構造體、不隔間，亦不新作天花板，僅對原有牆面油漆，並把客廳的地磚

換成木地板，類此行為僅為室內裝飾佈置，並非室內裝修行為，得不受建築物

室內裝修管理辦法的規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▲ 壁紙、壁布、窗簾、地氈、活動隔屏之黏貼及擺設、固定家具或系統家具沿分間牆施

作等，非屬室內裝修管理範疇，免申請室內裝修審查許可。 

牆面油漆 

壁紙壁布 地坪施作 

固定家具 系統家具 

活動式隔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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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 08：室內裝修如果沒申請審查許可，遭人檢舉怎麼辦？ 

答：室內裝修若未依規定申請遭人檢舉，經主管建築機關查證屬實者，即按建

築法第 95 條之 1 規定處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室內裝修從業者新臺

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改善或補辦，逾期仍未改善或補

辦者得連續處罰；必要時強制拆除其室內裝修違規部分。因此，裝修住戶

或室內裝修從業者為避免遭受罰鍰處分，即應按照法定程序辦理。臺北市

政府為監督專業者更積極負起專業責任，針對違規裝修案件，自 100 年 4

月份起，政策性優先裁罰室內裝修從業者，特別呼籲業者在受託執行室內

裝修業務時，應本於專業良知善盡社會責任，主動向市民、住戶說明相關

法令規定，不能誤導市民規避申辦程序違規裝修。 

問 09：住戶裝修施工時間噪音擾鄰或粉塵散溢，可向市政府哪個單位舉報？ 

答：室內裝修工程難免會產生噪音、粉塵、震動等環境污染，尤其施工噪音是

居家生活最關心的問題。所以，施工時間的選擇應儘可能避開週休二日、

夜間及午休時段，並審慎考量採用低噪音的施工方法與機具，以降低對鄰

房的干擾。至若鄰房因室內裝修發生嚴重施工噪音或粉塵散溢情事時，可

撥打「1999 市民當家熱線」向市政府檢舉，1999 為「一個號碼，全面服務」

的市政服務通路，不但是市政諮詢中心、即時服務申請中心，同時也接受

市民檢舉，並可查詢案件的處理情形或申辦進度，歡迎市民多加利用。  

 


